附件1

山西省   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经费
[bookmark: _GoBack]“先打后补”承诺书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规定和《2019年山西省强制免疫病种“先打后补”实施方案》要求，为切实做好本场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现承诺如下：
1.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相关规定，认真贯彻落实各项防控政策，提升动物防疫条件，健全动物防疫制度，积极落实免疫、消毒、监测、疫情报告和无害化处理等综合防控措施。
2.认真制定和实施本场畜禽免疫计划，积极做好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工作，保证畜禽群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90%以上，其中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免疫抗体水平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并按规定佩戴动物标识。
3.采购国家批准生产企业的口蹄疫、小反刍兽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鲁氏菌病疫苗，不再重复领用相关政府采购疫苗。严格配备兽医技术人员和相应疫苗运输储存设备，建立健全购入、运输、储存、使用等管理制度，建立真实完整的疫苗采购、使用记录，并按规定保存2年。
    4.按照强制免疫疫苗管理规定，如实将本场畜禽强制免疫疫苗自购品种、数量、生产企业情况、畜禽免疫程序及免疫情况向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本场畜禽饲养、免疫以及企业自购强制免疫疫苗情况每半年向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一次。
    5.主动加强本场内动物疫病监测、畜禽强免疫苗免疫效果评估，认真做好免疫抗体水平达不到要求和新补栏畜禽的补免，确保畜禽常年处于有效保护状态。发现畜禽异常死亡等问题及时按规定报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6.按照畜禽养殖档案管理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免疫、饲养、消毒、监测、无害化处理等记录，建立健全免疫档案和养殖档案，存档备查。
    7.自觉接受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积极配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动物疫病检测样品的抽样等工作。
    8.因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本承诺，造成本场发生重大动物疫病的，本场（人）愿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处罚，并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9.本承诺书由养殖场法人签订，一式两份。一份由承诺人自己保存，一份由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存档。

承诺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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